
附件2

比赛规则

1.比赛第一阶段为分组进行淘汰赛。赛前采取抽签方式确定出场顺序和对手。
2.比赛采用三局二胜制进行，不安排自由人。每局25分制，比赛以领先分数结束。

3.比赛开始十分钟没有来报到的球队当弃权，对手将直接晋级。

4.发球和接球：比赛时，每队上场六人，发球区域在底线后；参赛队员只得用手进行发球，发球时，不准踩线，除发球队员外，其他队员可以在三米线前，每支参赛队触球三次必须过网，但前排拦网不计在三次触球之内，接球可以用身体的任意部位。

5.当球队犯规时，裁判鸣笛，并依据下列规则处罚：
(1)如果有二次以上连续犯规发生，只算第一次犯规。

(2)如果双方的犯规同时发生，则双方犯规，该球不计，重新比赛。

(3)若接发球队犯规，则发球队得一分且继续拥有发球权。

(4)发球队犯规，则对方得一分且得到发球权。

6.本次比赛每场设裁判，裁判将本着公平公正的原则执法，场上队员必须服从裁判判罚。如有异议，可直接提出申请，主办方将按情节严重程度处理。

7.其他比赛规则均以现行国际规则为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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